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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三亚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已经七届市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组织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18年3月30日

三亚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生活垃圾管理，规范生活垃圾处理收费行为，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根据《海南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5号）和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管理的通知》（琼府〔2009〕67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生活垃圾，是指单位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以及法律、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弃物，不包括建筑垃圾。

 本办法所称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将生活垃圾从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垃圾投放点运往垃圾处理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所产生的收集、运输和处置费用，不包括清扫费用。

 第四条 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
生活垃圾处理费。

 城乡主次干道、街巷、广场等公共区域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费用由区级财政承担、处置费用由市级财政予
以补贴。

 第五条 市园林环卫管理部门是全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工作。

 市财政、价格、审计、水务和各区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及供水企业，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生活垃圾处理费
的征收、使用、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六条 本着“简便、有效、易操作”的原则，按生活垃圾产生源类别采用“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法”计算生活垃圾
处理费，采取生活垃圾处理费和水费合并收取方式，按月收取。

 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是指每消费1立方米水的社会经济活动或生活过程所产生的生活垃圾量的比率。

 自来水用户，其用水量按照水表显示的量值计算。自备水源用户、未安装水表或者未抄表到户的，由属地环卫部门
负责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居民以户为单位按月计收，非居民按实际生活垃圾产生量以吨为单位按月计收。

 水损量不计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七条 按照社会经济活动的特点和一般规律，生活垃圾产生源分为居民、商业（含宾旅馆业）、餐饮业、机关团
体（含医疗机构、市政园林绿化）、建筑业（含工业）、集贸市场、学校（含幼儿园、敬老院、福利院）、其他八个
类别。

 各类的具体划分范围和生活垃圾处理费折算系数（垃圾产生率），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园林环卫、市财政部门
经充分调研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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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中水用户的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参照居民类别的收费标准执行。

 第九条 特殊垃圾产生源（单一性经营游泳场馆、制冰厂、洗车场等）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按其生活垃圾产生量计
收，生活垃圾产生量由缴费单位报市园林环卫管理部门核定。

 第十条 自来水用户和中水用户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征收单位委托供水企业代收，约定的代收手续费不得超过所
收生活垃圾处理费的2%。

 第十一条 市园林环卫管理部门委托供水企业代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与代收单位签订书面委托协议。

 第十二条 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园林环卫管理部门、市财政管理部门制定，报市人
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实行公示制度，征收单位应当将收费单位、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等内容进
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生活垃圾处理费为事业性收费，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使用非税收入票据，严格按照规定的征收范
围和征收标准及时足额征收，收入全额缴入市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于生活垃圾的收集、运
输和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

 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等运营费用纳入区级部门预算管理，生活垃圾的处置费用纳入市级部门预算管理，由市财政
管理部门会同市价格主管部门、市园林环卫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核定拨付。

 征收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不足以支付生活垃圾处理实际所需费用的，由市财政统筹保障。

 第十五条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生活垃圾处理费减免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未按照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依据《海南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由市园林环卫管理部门或代收单位催缴。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市园林环卫管理部门移交属地城市管理
部门依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7号）第三十八条进行处罚。

 第十七条 从事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规定义务的，由市园林环卫管理部门移交属地城市管理部门依据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7号）的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截留、挤占、挪用生活垃圾处理费，或者不按规定用途使
用生活垃圾处理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后，属地环卫管理部门和从事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得另外收取生活垃圾收
集、运输等相关费用。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价格主管部门、市园林环卫部门、市财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3952.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3952.html
http://www.tcpdf.org

